
第四章 采购需求

1、郑州市金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政府投资项目委托咨询评估机构服务采购项目通过框架协议采购

方式征集咨询评估机构。

2、投标供应商应具备的条件：见投标人须知前附表 1.4.1

3、付款方式：咨询评估任务完成后，委托方应在咨询评估报告提交后，委托方凭咨询评估机构提交

的咨询评估报告、出具的发票和其他财政资金支付必需的材料按程序向财务部门提交咨询评估费支付申请。

4、入围供应商收到入围通知书后，根据征集文件的条款和响应文件的承诺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5、本项目评估费用结算标准：

参考《郑州市投资咨询评估管理办法》（郑发改投资〔2023〕360 号）附件 3“咨询评估服务采购费用

标准”的 70%进行结算。（附后）



附件 3

咨询评估服务采购费用标准

一、建设项目咨询评估服务采购费用参考价格

单位：万元

估算投

资额

咨询评估项目

5000万

以下

5000 万

—

1亿元

1 亿元

—

5 亿元

5 亿元

—

10 亿元

10 亿元

—

50 亿元

50 亿元

—

130 亿元

130 亿元

以上

评估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申请

报告、竣工验收

3 3-6 6-8 8-10 10-12 12-18 18

评估初步设计

（含：重大设计

变更、概算调整）

、可行性研究（合

并）、后评价

4 4-8 8-12 12-16 16-20 20-28 28

评估节能报告

1万吨（不含）标煤以下

3

二、项目建议书、轨道交通项目和其他需要进行咨询评估事项的咨询评估服务（含：研发平台类）采

购费用，由市发展改革委与承担咨询评估任务的评估机构协商确定。

注：

1、建设项目估算（概算）投资额是指拟评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并）、初步设

计（含：重大设计变更、概算调整）、项目申请报告、后评价的估算（概算）投资额。

2、建设项目估算投资额 5000 万及以上的采购费用，根据估算投资额在相对应的区间内用插入法计算；

5000 万元以下的采购费用，采取固定额度。



项目需求书

为进一步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完善咨询评估工作，加强投资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提高咨询评

估的质量和效率，通过框架协议采购方式，择优选聘咨询评估机构，承担郑州市金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委托咨询评估任务。

一、采购范围：

（1）对郑州市金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的政府投资项目可研、初设及专项规划等进行咨询评估。

（2）上级部门明确要求区发展改革委组织咨询评估筛选的申报中央预算内、专项债、国债、中央资

金项目及其他事项进行委托咨询评估。

（3）对郑州市金水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委托的项目中期评估和后评价及其他需要进行咨询评估的事

项。

（4）郑州市金水区区委、区政府授权开展的其他前期工作审核评估。

二、本项目共分为 5 个包段，具体包段划分及拟入围供应商数量如下：

A 包：通过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选定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咨询评估机构 4 家；

B 包：通过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选定农业、水利水电专业咨询评估机构 2 家；

C 包：通过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选定市政公用工程专业咨询评估机构 8家；

D 包：通过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选定建筑专业咨询评估机构 8家；

E 包：通过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选定综合经济专业咨询评估机构 2家。

三、采购方式：封闭式框架协议采购。

四、合同履行期限：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 2 年

五、评估费用结算标准：参考《郑州市投资咨询评估管理办法》（郑发改投资〔2023〕360 号）附件 3

“咨询评估服务采购费用标准”的 70%进行结算。

六、服务标准：符合《郑州市投资咨询评估管理办法》（郑发改投资〔2023〕360 号）要求。

七、质量要求：合格，满足采购人要求，符合相关类别所对应的国家规范、管理办法及行业标准。

八、本项目征集公告中“预算金额、包预算、包最高限价”系采购人预估采购规模，仅供项目申报和

供应商参考使用。本项目合同价款，按照本服务期内项目实际发生额，据实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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